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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
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
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BENG SOON MACHINERY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87）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年度業績公告

Beng Soon Machinery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
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綜合年度業績，連同相關的比較數字，詳情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25年 2024年
附註 新元 新元

收益 4 37,148,579 33,483,486

銷售及提供服務成本 (25,769,339) (22,851,650)
  

毛利 11,379,240 10,631,836

其他收入 5 259,416 348,010

其他收益 — 淨額 5 213,687 370,051

計提貿易應收款項預期信貸虧損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29,185) (159,431)

銷售及分銷開支 (475,602) (279,433)

行政開支 (10,133,210) (9,827,356)
  

經營溢利 1,214,346 1,083,677

融資成本 (321,862) (304,526)
  

除稅前溢利 6 892,484 779,151

所得稅開支 7 (640,781) (430,908)
  

本年度溢利 251,703 348,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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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2024年
附註 新元 新元

本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51,703 348,243
  

其他全面虧損，扣除所得稅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20,656) (62,699)

 註銷附屬公司後之匯兌差額變現 – 11,511
  

(20,656) (51,188)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231,047 297,055
  

本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231,047 297,055
  

每股盈利（以分新元呈列）
 基本及攤薄 8 0.03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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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 2024年
附註 新元 新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546,636 12,397,091

 使用權資產 11,241,103 10,030,649

 投資物業 1,832,640 1,876,80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的金融資產 183,024 187,766

  

24,803,403 24,492,306
  

流動資產
 合約相關資產及成本 13,162,972 13,064,006

 支付予客戶的按金 1,834 53,576

 貿易應收款項 10 5,087,796 4,349,959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300,747 245,79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253,908 14,061,636
  

32,807,257 31,774,971
  

總資產 57,610,660 56,267,27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3 1,742,159 1,742,159

 其他儲備 21,617,994 21,638,650

 保留溢利 17,254,423 17,002,720
  

總權益 40,614,576 40,38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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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2024年
附註 新元 新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9,219,795 9,618,934

 遞延稅項負債 790,904 817,693
  

10,010,699 10,436,62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3,644,878 3,243,108

 即期稅項負債 700,905 541,799

 租賃負債 2,639,602 1,662,214
  

6,985,385 5,447,121
  

總負債 16,996,084 15,883,748
  

權益及負債總額 57,610,660 56,267,277
  



– 5 –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Beng Soon Machinery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於2018年4月6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
第22章（1961年第三號法例，經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並於2019年11月8日（「上市日期」）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上市」）。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其主要營業地點位於21 Tuas South Street 7 Singapore 

637111。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於新加坡從事提
供拆除服務、銷售存貨及租賃機械。

2. 擬備基準

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
所有適用國際財務報告會計準則（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的披露規定編製。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亦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

(a) 應用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會計準則及修訂本

本集團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已首次應用於2025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
期間強制生效的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21號及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缺乏可交換性。

於本年度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會計準則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
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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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會計準則及修訂本

直至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刊發之日，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已頒佈但截至2025年12

月31日止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之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會計準則及修訂本。本集團
對該等與本集團最相關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會計準則影響的評估載
列如下。

於下列日期或
之後開始的

會計期間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修訂本） — 對金融工具分類及計量的修訂
2026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修訂本） — 依賴自然能源生產 

電力的合約 

2026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會計準則的年度改進 — 第11冊 2026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8號 — 財務報表之呈列及披露 2027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 換算為 

惡性通貨膨脹呈列貨幣
2027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國際會計準則 

第28號（修訂本） — 投資者與其 

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之間之資產出售或注資

待定

本公司董事現正評估該等新訂準則及準則的修訂本於首次應用期間的預期影
響。目前所得結論為除下述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會計準則及修訂本外，採用該等
新訂準則及準則的修訂本不太可能對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8號「財務報表之呈列及披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8號將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的呈列」，引入
新規定，有助於實現類似實體財務表現的可比性，並為使用者提供更多相關資
料及透明度。儘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8號將不影響綜合財務報表項目的確
認或計量，但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8號對財務報表的呈列引入重大變動，聚焦
於損益表中呈列的財務表現資料，其將影響本集團於財務報表中呈列及披露
財務表現的方式。

新會計準則引入以下主要新規定：

• 實體須在損益表中將所有收入及開支劃分為五個類別，即經營、投資、融資、
已終止經營及所得稅。實體亦需呈列新定義的經營溢利小計。實體的淨溢
利不會改變。

• 管理層界定之績效指標（「管理層界定之績效指標」）於財務報表之單一附註
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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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財務報表內之資料分類提供更詳盡指引。

此外，所有實體於採用間接法列報經營現金流量時，均須使用經營溢利小計作
為現金流量表之起點。

本集團目前正在評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8號之影響，特別是有關本集團虧損表、
現金流量表之結構以及管理層界定之績效指標所需之額外披露。本集團亦正
在評估財務報表內資料分類所受之影響。初步評估顯示以下主要影響：

• 本集團需將若干收入及開支項目（例如若干投資的利息收入及外匯收益╱虧損）
重新分類至新的類別，即投資及融資類別。

• 本集團在業績公告及年報中披露了若干管理層界定之績效指標。根據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第18號，這可能需在財務報表附註中就管理層界定之績效指
標進行額外披露。

• 現金流量表亦會受到影響，因為經營溢利小計將成為間接法所規定的編製起點。

對金融工具分類及計量的修訂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第7號（修訂本）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發佈了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的定向修訂，以回應近期在實踐中提出的問題，並納入不僅適用於金融機構，
也適用於公司實體的新要求。該等修訂：

• 澄清部分金融資產和負債的確認及終止確認日期，並針對部分以電子支付
系統結算的金融負債增加了一項新豁免規定；

• 對評估一項金融資產是否滿足僅為本金及利息的支付標準作出澄清並提
供進一步指引；

• 針對包含可能會導致現金流量發生變更的合同條款的若干工具增加新的
披露要求（如具有與實現環境、社會及管治目標相關特徵的部分金融工具）；
及

• 更新針對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的權益工具的披露要求。

預期應用該等修訂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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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主要經營決策者一直為本集團的執行董事，負責檢討本集團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
及分配資源。

主要經營決策者根據對本年度溢利的計量評估表現並考慮將所有業務納入單一經
營分部。

本集團主要於新加坡從事提供拆除服務及租賃機械。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主
要經營決策者報告的資料專注於本集團的整體經營業績，原因是本集團的資源為
整合資源，並無具體經營分部財務資料。因此，概無呈列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大部分活動均於新加坡進行，本集團大部分資產及負債均位於新加坡。因此，
概無按地理基準進行的分析。

收益產生自新加坡的外部項目擁有人。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有3個項目擁有
人（2024年：4個項目擁有人），單獨貢獻本集團總收益超過10%。於財政年度來自各
該等項目擁有人自拆除工地產生的收益概述如下：

2025年 2024年
新元 新元

客戶1 8,539,000 9,634,258

客戶2 7,272,260 –*

客戶3 3,722,428 不適用
客戶4 –* 6,834,041

客戶5 –* 5,065,503

客戶6 –* 3,992,697
  

* 於相關年度內，來自該等客戶的收益並未超過本集團總收益的10%。

以上數字指自相關項目擁有人的拆除工地產生的收益，乃收取項目擁有人的合約淨額、
收取殘廢料買家的殘廢料處置款及就土方處置方在拆除工地堆放土方所收的所得款項。

就來自殘廢料買家的所得款項而言，於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來自2名殘廢料
買家（2024年：2名殘廢料買家）的所得款項貢獻本集團收益超過10%。已收╱應收該
等殘廢料買家的所得款項概列如下：

2025年 2024年
新元 新元

殘廢料買家1 5,498,944 10,915,869

殘廢料買家2 3,806,664 –*

殘廢料買家3 –* 4,181,530
  

* 於相關年度內，來自該等客戶的收益並未超過本集團總收益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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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2025年 2024年
新元 新元

與客戶合約的收益
自提供拆除服務確認的收益 35,867,008 31,591,125

其他 1,281,571 1,892,361
  

總收益 37,148,579 33,483,486
  

5.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 — 淨額

2025年 2024年
新元 新元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194,764 292,300

政府補助（附註） 16,652 7,710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 48,000 48,000
  

其他收入總額 259,416 348,010
  

其他收益╱（虧損） — 淨額：
註銷附屬公司收益 – 124,66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222,833 230,405

匯兌（虧損）╱收益 — 淨額 (4,404) 3,49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平值（虧損）╱收益 (4,742) 11,481
  

其他收益總額 — 淨額 213,687 370,051
  

附註︰

政府補助主要包括新加坡政府當局授予本集團的以下補助：

2025年 2024年
新元 新元

過渡性公積金抵消計劃 2,621 3,956

年長員工就業補貼 1,911 956

生產力提升計劃 9,300 –

其他 2,820 2,798 
 

16,652 7,710
  

本集團並無未達成的條件及政府補助附帶的其他或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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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乃扣除以下各項後列賬：

2025年 2024年
新元 新元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2,115,964 10,814,259

折舊 4,311,867 4,133,680

核數師薪酬
— 審計服務 117,913 136,428

短期租賃相關開支（計入銷售及提供服務成本） 748,467 657,438

短期租賃相關開支（計入行政開支） 6,390 5,000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2025年及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新加坡企業稅開支按17%（2024年：17%）的稅
率就估計應課稅溢利計提撥備。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2025年及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並無應課稅溢利，故毋須為香
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於綜合損益表扣除的所得稅開支金額指：

2025年 2024年
新元 新元

即期稅項 — 新加坡
本年度撥備 646,698 541,799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20,872 –
  

667,570 541,799

遞延稅項 — 新加坡 (26,789) (110,891)
  

所得稅開支 640,781 430,908
  



– 11 –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2025年 2024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新元） 251,703 348,243

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 1,000,000,000 1,000,000,000
  

每股基本盈利（分新元） 0.03 0.03
  

截至2025年及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由於並無任何發行在外的潛在攤薄股份，故
每股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9. 股息

截至2025年及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派付或宣派任何股息。董事會不
建議就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

然而，董事會建議派付特別股息每股0.015港元（相當於約0.0025新元）。鑒於本集團
現金狀況穩健及累計保留盈利理想，故建議宣派建議特別股息，旨在作為一次性回
報回饋股東。

建議特別股息須待本公司股東於即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批
准後方可作實。

10. 貿易應收款項

2025年 2024年
新元 新元

應收第三方貿易款項 5,453,258 4,452,676

減：貿易應收款項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571,733) (542,548)
  

4,881,525 3,910,128

保留金 206,271 439,831
  

5,087,796 4,349,959
  

本集團通常授予30天（2024年：30天）的信貸期。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抵押品作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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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發票日期（扣除撥備）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5年 2024年
新元 新元

30日內 4,054,501 3,142,811

31至60日 412,337 331,582

61至90日 406,908 394,650

91至120日 7,779 41,085
  

4,881,525 3,910,128
  

11.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5年 2024年
新元 新元

已付第三方按金 163,090 90,930

預付款項 63,158 151,626

其他應收款項 74,499 3,238
  

300,747 245,794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025年 2024年
新元 新元

貿易應付款項 2,436,323 1,874,765

應計開支 924,400 829,362

其他應付款項 284,155 538,981
  

3,644,878 3,243,108
  

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5年 2024年
新元 新元

最多30日 1,880,220 1,159,905

31至60日 491,333 564,361

61至90日 62,366 131,113

91至120日 2,404 19,386
  

2,436,323 1,87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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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股本變動如下：

股份數目 股本
港元

法定：
每股0.01港元的普通股

於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2025年1月1日及
2025年12月31日 10,000,000,000 100,000,000

  

股份數目 股本
新元

發行及繳足：
每股0.01港元的普通股
於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2025年1月1日及

2025年12月31日 1,000,000,000 1,74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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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總體概述及業務回顧

本集團為新加坡一家成熟且領先的拆除服務供應商，於新加坡經營公營
及私營部門的拆除業務逾30年。本集團主要於新加坡從事拆除各類建築
物及構築物，包括發電站、化工廠、高層商業及住宅物業、橋樑及海上構
築物。其次，本集團亦出租及出售拆除機械。

此增長受新加坡強勁的需求及項目承接的增加所帶動。該等因素共同提
高了本集團在此期間的收益、營運範圍及財務結果。在全球不明朗的情況下，
管理層的策略監督確保毛利率保持穩定，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2025
財政年度」）達到30.6%，而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2024財政年度」）則
為31.8%。該穩定性反映了本集團在充滿挑戰的市場中致力於卓越營運及
財務韌性。

於2025財政年度，本集團就新加坡不同類型樓宇（包括住宅大樓及廠房）
取得27個拆除項目，並完成20個拆除項目。本集團於2025財政年度取得的
尚未完成項目正按計劃進行，預期總收益約為10.2百萬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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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及前景

受惠於穩定的國內需求及對外貿易狀況的改善，新加坡經濟於2025年持
續展現韌性。根據新加坡貿易與工業部（「貿易與工業部」）的資料，新加坡
2025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約5.0%。展望未來，貿易與工業部預測
新加坡2026年GDP增長率將介乎2.0%至4.0%，反映儘管全球經濟環境存在
不確定性，經濟仍持續穩健。

根據新加坡建設局（「建設局」）的資料，新加坡建築需求在未來數年預期
將維持強勁。2026年的總建築需求預計介乎470億新元至530億新元，這由
持續進行的公營部門基礎設施項目及私營部門重建計劃所支持。主要項目，
包括公屋發展、交通基礎設施升級以及樟宜機場5號航站樓的發展，預期
將持續推動建築活動。

在此背景下，隨著住宅、商業及工業領域的重建活動持續進行，新加坡的
拆除行業預期將維持穩定的需求。城市更新計劃及老舊樓宇的替代，預
計將為拆除服務帶來更多機遇。

本集團仍對其應對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的能力充滿信心。通過運用其行
業經驗、營運效率及嚴謹的項目管理，本集團旨在於新加坡拆除行業保
持競爭力的同時，維持穩健的財務表現。

展望未來，儘管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可能繼續帶來挑戰，本集團相信，新加
坡穩定的經濟前景及持續的建築需求將為其業務提供有利的環境。本集
團將繼續專注於其核心拆除業務，同時探討提升營運效率及鞏固市場地
位的機遇，以期為其股東創造可持續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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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於2025財政年度，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來自向本集團的項目擁有人提供拆
除及相關增值服務（「合約收益」）。合約收益包括 (i)來自項目擁有人的淨
合約金額；(ii)向殘廢料買家提供處置拆除工地移除的殘廢料服務收取的
所得款項；及(iii)於拆除工地堆放填埋土方而向土方處置方收取的所得款項。
於2025財政年度，本集團的總收益由2024財政年度約33.5百萬新元增加約
3.7百萬新元或10.9%至2025財政年度約37.2百萬新元。有關增加乃主要由
於年內承接並完成的項目數目增加。

下表分別載列2025財政年度及2024財政年度按來源劃分的收益明細：

2025
財政年度

2024

財政年度
千新元 千新元

淨合約金額 20,863 12,725

處置殘廢料所得款項 13,622 18,395

土方堆放所得款項 1,382 471

其他 1,282 1,892
  

37,149 33,483
  

銷售及提供服務成本

本集團於2025財政年度的銷售及提供服務成本約為25.8百萬新元，較2024

財政年度的約22.9百萬新元增加約2.9百萬新元或12.8%。銷售成本主要包括(i)

直接勞工成本；(ii)本集團機械及設備折舊；(iii)原材料、耗材及其他費用；
及 (iv)分包商費用。本集團於2025財政年度的銷售及提供服務成本增加，
乃主要由於各種項目活動工作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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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由2024財政年度的毛利約10.6百萬新元增加約0.8百萬新元或7.0%

至2025財政年度的毛利約11.4百萬新元。本集團於2025財政年度及2024財
政年度的毛利率分別約為30.6%及31.8%。即使市場發生變化，本集團仍透
過營運效率及成本控制維持定價紀律及毛利。

行政開支

本集團於2025財政年度的行政開支約為10.1百萬新元，較2024財政年度的
約9.8百萬新元增加約0.3百萬新元或3.1%。行政開支主要包括 (i)員工成本；
(ii)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的折舊成本；及 (iii)法律及專
業費用。2025財政年度增加主要由於員工成本及使用權資產折舊增加所致。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

於2025財政年度，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合共約為0.5百萬新元，
較2024財政年度約0.7百萬新元減少約0.2百萬新元或34.1%。有關減少主要
由於於2025財政年度利息收入減少約0.1百萬新元及2025財政年度並無產
生註銷附屬公司的收益。

融資成本

於2025財政年度，本集團產生的融資成本約為0.3百萬新元，與2024財政年
度相比保持相對穩定。

所得稅

於2025財政年度，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約為0.6百萬新元，較2024財政年度
的約0.4百萬新元增加約0.2百萬新元或48.7%。所得稅開支主要指新加坡
的即期所得稅。此增加乃主要由於應課稅溢利增加及年內確認的遞延稅
項抵免減少，導致整體稅項支出增加。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由於上述情況，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於兩個年度均約為0.3百萬新元。
2025財政年度每股盈利約為0.03分新元，而2024財政年度每股盈利約為0.03

分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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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管理其資本，以確保我們能持續經營，並透過在債項與權益之間
作出最佳平衡，為股東帶來最大回報。本集團的資本架構包括債務（包括
租賃負債項下責任（扣除銀行存款））、銀行結餘、現金及本集團擁有人應
佔權益（包括股本及儲備）。自上市以來，本集團的資本架構並無變動。本
集團擁有穩健的財務狀況，並繼續從內部產生資金獲得大量穩定的現金
流入。

本集團採取審慎的現金及財務管理政策。本集團的現金（主要是以新元計
值）一般存於若干金融機構。

於2025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25.8百萬新元，而於2024

年12月31日則約為26.3百萬新元，減少約0.5百萬新元或1.9%。該減少乃主
要由於流動租賃負債增加。於2025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
物約為14.3百萬新元，而於2024年12月31日則約為14.1百萬新元。於2025年
12月31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乃主要由於經營活動所得現金增加。
董事會認為現金結餘水平合理，將令本公司以極具競爭力及有效的方式
把握合適商機。

於2025年12月31日，

a.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為10,000,000港元，分為1,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

港元的股份。本公司股本於2025財政年度並無變動。

b. 本集團賬面值約為3.8百萬新元及4.2百萬新元的租賃土地及樓宇已按
揭予持牌銀行，分別作為本集團於2025財政年度及2024財政年度獲授
信貸融資的抵押。

c. 本集團租賃負債約為11.9百萬新元（2024財政年度：約11.3百萬新元）。

d.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總權益約為40.6百萬新元，而於2024年
12月31日則約為40.4百萬新元。本公司的資本主要包括股本及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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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比率

資產負債比率（按租賃負債項下責任除以總權益再乘以100%計算）由2024

年12月31日的27.9%增加至2025年12月31日的29.2%。此乃主要由於租賃負
債增加所致。

庫務政策

本集團的融資及庫務活動由企業層面集中管理及控制。本集團的銀行借
款均以新元計值，並已按固定或混合固定及浮動利率基準計息。本集團
的政策為不就投機目的訂立衍生交易。董事將繼續採取審慎政策管理本
集團的現金及維持穩健的流動資金，以確保本集團作好準備把握未來增
長機遇從而得益。

或然負債

於2025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或待決訴訟（2024年：無）。

資本承擔

於2025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承擔（2024年：
無）。

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2025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有關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或
出售計劃。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於2025年12月31日，本集團未來一年並無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具
體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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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及薪酬政策

於2025年12月31日，本 集 團 共 有137名 僱 員，較2024年 同 期 增 加6名。全 體
董事及僱員均位於新加坡及香港。向僱員提供的薪酬一般包括薪金及花
紅，並參考市場慣例及個別僱員的表現、資歷及職位釐定。本公司已採納
一項購股權計劃，據此可向董事及合資格僱員授出購股權作為獎勵。

應付董事薪酬、花紅及其他補償乃由薪酬委員會經考慮本公司經營業績、
董事責任及個人表現後釐定。

所持重大投資

於2025年12月31日，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2025年12月31日，本集團賬面值約為3.8百萬新元（2024年：約4.2百萬新元）
的租賃土地及樓宇已按揭予持牌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信貸融資的抵押。

外匯風險

本集團在新加坡經營業務，其大部分收入及支出均以新元（「新元」）（即本
公司的功能貨幣）計值。本集團因以美元及港元計值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貿易應收款項、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項而面對外匯風險。於2025年12月31日，倘新元兌該等貨幣升值╱貶值4%，
而所有其他變量保持不變，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除稅後溢
利及權益將因外匯虧損╱收益而減少╱增加約2,000新元（2024年：約1,000新元）。

報告期後事件

於2025年12月31日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或本集團概無發生重大
期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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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所得款項用途

於上市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主板上市。經扣除相關上市開支後，以每股0.5港元的價格向公眾發行合
共250,000,000股普通股，所得款項淨額約為77.5百萬港元。於2025財政年度
末，該等所得款項已根據招股章程所載的擬定分配方式使用。

下表載列已悉數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的分配詳情： 

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
所得款項用途
的擬定金額

於2024年
12月31日
的未使用
所得款項

淨額概約金額

於2025
財政年度的
已使用所得
款項淨額
概約金額

於2025年
12月31日
的未使用
所得款項

淨額概約金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透過購置不同負荷的挖掘機 

（包括一台48.5米長臂挖掘機）及 

挖掘機配件，以加強機隊的實力

51,200 10,988 10,988 –

償還按年利率約 2.9%計息並 

於2019年到期的銀行借款， 

借款所得款項乃用作營運資金

13,500 – – –

藉增聘員工（包括項目管理及項目執行
人員）擴充員工隊伍

9,100 – – –

聘任一名專業顧問，以為註冊CW02 

「土木工程」工種B1級檢討內部 

管理系統

2,200 668 668 –

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1,5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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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5年12月31日，所 有 所 得 款 項 淨 額 已 悉 數 動 用。自2020年 以 來，
COVID-19疫情對新加坡整體營商環境造成負面影響，相應的嚴格封鎖措
施導致經濟及市場狀況不明朗。在該情況下，本公司採取負責任及謹慎
的態度實行業務策略，導致延遲使用所得款項淨額。儘管如此，本集團一
直致力執行招股章程所披露所得款項淨額用途的實施計劃，並一直監測
新加坡市場狀況，不時評估使用所得款項淨額的正確時機。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於2019年10月15日（「採納日期」）有條件批准及採納購股權計劃（「購
股權計劃」），該計劃將於採納日期當日起計十年期間內有效，並於緊接
購股權計劃滿十週年前一個營業日的營業時間結束時屆滿。購股權計劃
的條款符合上市規則第17章的條文。購股權計劃旨在吸引及挽留最優秀
的人員，向本集團僱員（全職及兼職）、董事、諮詢人、顧問、分銷商、承包商、
供應商、代理、客戶、業務夥伴及服務供應商（「合資格人士」）提供額外獎勵，
以及促進本集團業務的成功。

購股權計劃的主要條款概述於招股章程附錄五。在購股權計劃條文的規
限下，董事會可不時於採納日期起計十年期間內隨時授出購股權。因行
使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項下已授出但尚未行使的所
有購股權而可能發行的股份數目上限（就此而言，不包括根據購股權計劃
或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的條款已授出但已失效的購股權獲行使而
發行的股份），合共不得超過於上市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的10%（「計劃限額」），
惟根據下段股東批准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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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可於股東大會上尋求股東另行批准更新計劃限額，惟經更新的限
額不得超過批准經更新限額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的10%。先前根據購股
權計劃或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包括根據購股權計
劃或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的條款尚未行使、已註銷或已失效的購
股權）將不會計算在內，以計算經更新的10%限額。

於截至授出日期止任何12個月期間內，因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向任何合
資格人士授出的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及尚未行使的購股權）而發行及將予
發行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任何已發行股份的1%。

除董事會釐定及有關購股權的授出要約另有規定外，於行使任何購股權
前毋須達致任何表現目標。

授出購股權的要約須於作出有關要約當日（包括當日）起七日內接納。
購股權的承授人須於接納要約時就獲授的購股權向本公司支付1.00港元。

於2025年12月31日，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已授出、行使、註銷或失效的購
股權，亦無尚未行使的購股權。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2025財政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
易的行為守則。經向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2025財
政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必守標準。



– 24 –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透過良好的企業管治，履行其對本公司股東（「股東」）的責任，
並保障及提升股東價值。

董事深知在管理及內部程序方面實行良好企業管治對於達致有效問責的
重要性。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的原則及所有相關守則條文。

據董事會所深知，本公司於2025財政年度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惟不包
括下文所述偏離守則條文第C.2.1條的情況。董事會將定期檢討本公司之
企業管治職能，並將持續改善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通過不斷演變之
標準評估其有效性，以滿足不斷變化之情況及需求。

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第C.2.1條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C1第C.2.1段，公司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予區分，
不應由同一人士擔任。Tan先生現任本集團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主要
負責本集團業務的日常管理。鑒於Tan先生自本集團成立以來一直經營及
管理本集團，董事會相信由其兼任該兩個角色可實現有效管理及業務發
展，符合本集團的最佳利益。董事認為，由同一人士擔任董事會主席兼行
政總裁有助於執行本集團的業務策略及決策制定，最大限度地提高本集
團的營運效益。董事亦認為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增
加了董事會的獨立性，而董事會具備適當的權力制衡架構可提供足夠的
制約以保障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權益。董事將不時檢討該架構，並考慮適
時進行調整。

高級管理層及董事會由經驗豐富及高質素的人士組成，由彼等負責營運
可確保權力與職責的平衡。董事會現由三名執行董事（包括Tan先生）及三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因此其組成具有強大的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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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及企業管治守則第C.3段成立，並書面
訂明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梁又穩先生、
Wee Chorng Kien先生及梁基偉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梁又穩先生擁有符合
上市規則第3.21條規定的適當的專業資格及財務專業知識。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草擬本，
並認為有關報表符合適用會計準則、聯交所及法律規定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審核委員會亦已檢討本集團內部控制系統的有效性，並認為該系統行之
有效及足夠。

獨立核數師審閱初步業績公告

本初步公告所載本集團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表草擬本、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草擬本及其相關附註的數字，已由本集團獨
立核數師長青（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香港執業會計師）（「長青」）就
本集團年度綜合財務報表草擬本所載數字核對一致。長青在此方面履行
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國際審計準則、國際審閱聘用準則或國際核證聘用
準則進行的核證聘用，因此長青概不會就本初步公告發出任何核證。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權利，本公司將於2026年5月11日（星
期一）至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止期間（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
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務請本公司股東
確保將所有填妥的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須於2026年5月8日（星期五）下
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
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於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
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均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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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刊發

本年度業績公告分別刊載於本公司網站 (www.bsm.com.sg )及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向本公司股東寄發2025財政年度
年報，並於上述網站可供查閱。

承董事會命
BENG SOON MACHINERY HOLDINGS LIMITED

主席兼行政總裁
TAN CHEE BENG

香港，2026年3月3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六名董事，即執行董事Tan Chee Beng先生（主席
兼行政總裁）、Tang Ling Ling女士及Tan Wei Leong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Wee Chorng Kien先生、梁又穩先生及梁基偉先生。


